
行政执法证件遗失公告

经查，下列行政执法人员所持的河南省行政执法证件，

因持证人不慎遗失，现宣布作废。

刘志刚，男，行政执法证号：豫 DO2-201820

赵龙辉，男，行政执法证号：豫 DO2-711241

王奎鑫，男，行政执法证号：豫 DO2-980496

特此公告。


